
　議第６５号  
 

令和７年度村上市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２号）  
　　　　　                      
令和７年度村上市の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２号）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

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に歳入歳出それぞれ６８１，３００千円を追加

し、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を歳入歳出それぞれ４０，３２２，２００千円と

す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並びに補正後

の歳入歳出予算の金額は、「第１表歳入歳出予算補正」による。  
（地方債の補正）  

第２条　地方債の変更は、「第２表地方債補正」による。  
 
 
 
 
 
 
 
 
 
　　　　　　　令和　７年　６月１０日　　提　出  

村　上　市　長　　高　橋　邦　芳  
 

令和　７年　６月　　日　　議　決  
　　　　　　　　　　　　　　村上市議会議長　　三　田　敏　秋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5  国庫支出金      │                    │       4,125,598│         239,620│       4,365,218┃
┃                    ├──────────┼────────┼────────┼────────┨
┃                    │ 2  国庫補助金      │       1,392,651│         239,620│       1,632,271┃
┠──────────┼──────────┼────────┼────────┼────────┨
┃16  県支出金        │                    │       2,286,572│          81,721│       2,368,293┃
┃                    ├──────────┼────────┼────────┼────────┨
┃                    │ 2  県補助金        │       1,053,123│          81,461│       1,134,584┃
┃                    ├──────────┼────────┼────────┼────────┨
┃                    │ 3  委 託 金        │         181,874│             260│         182,134┃
┠──────────┼──────────┼────────┼────────┼────────┨
┃20  繰 越 金        │                    │         629,534│         231,259│         860,793┃
┃                    ├──────────┼────────┼────────┼────────┨
┃                    │ 1  繰 越 金        │         629,534│         231,259│         860,793┃
┠──────────┼──────────┼────────┼────────┼────────┨
┃21  諸 収 入        │                    │       1,058,116│       △100,100│         958,016┃
┃                    ├──────────┼────────┼────────┼────────┨
┃                    │ 6  雑    入        │         329,934│       △100,100│         229,834┃
┠──────────┼──────────┼────────┼────────┼────────┨
┃22  市    債        │                    │       4,233,100│         228,800│       4,461,900┃
┃                    ├──────────┼────────┼────────┼────────┨
┃                    │ 1  市    債        │       4,233,100│         228,800│       4,461,900┃
┠──────────┴──────────┼────────┼────────┼────────┨
┃    歳   入   合   計    │      39,640,900│         681,300│      40,322,200┃
┗━━━━━━━━━━━━━━━━━━━━━┷━━━━━━━━┷━━━━━━━━┷━━━━━━━━┛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2  総 務 費        │                    │       3,866,071│          95,014│       3,961,085┃
┃                    ├──────────┼────────┼────────┼────────┨
┃                    │ 1  総務管理費      │       3,236,281│          94,754│       3,331,035┃
┃                    ├──────────┼────────┼────────┼────────┨
┃                    │ 4  選 挙 費        │          59,134│             260│          59,394┃
┠──────────┼──────────┼────────┼────────┼────────┨
┃ 3  民 生 費        │                    │      11,767,874│         250,289│      12,018,163┃
┃                    ├──────────┼────────┼────────┼────────┨
┃                    │ 1  社会福祉費      │       6,052,190│         208,397│       6,260,587┃
┃                    ├──────────┼────────┼────────┼────────┨
┃                    │ 2  児童福祉費      │       4,806,819│          39,604│       4,846,423┃
┃                    ├──────────┼────────┼────────┼────────┨
┃                    │ 3  生活保護費      │         908,864│           2,288│         911,152┃
┠──────────┼──────────┼────────┼────────┼────────┨
┃ 4  衛 生 費        │                    │       3,489,085│          30,214│       3,519,299┃
┃                    ├──────────┼────────┼────────┼────────┨
┃                    │ 1  保健衛生費      │       1,589,769│          21,756│       1,611,525┃
┃                    ├──────────┼────────┼────────┼────────┨
┃                    │ 2  清 掃 費        │       1,899,316│           8,458│       1,907,774┃
┠──────────┼──────────┼────────┼────────┼────────┨
┃ 6  農林水産業費    │                    │       2,384,470│         261,601│       2,646,071┃
┃                    ├──────────┼────────┼────────┼────────┨
┃                    │ 1  農 業 費        │       1,307,154│          82,601│       1,389,755┃
┃                    ├──────────┼────────┼────────┼────────┨
┃                    │ 3  水産業費        │         108,230│         179,000│         287,230┃
┠──────────┼──────────┼────────┼────────┼────────┨
┃ 7  商 工 費        │                    │       1,903,456│           5,682│       1,909,138┃
┃                    ├──────────┼────────┼────────┼────────┨
┃                    │ 1  商 工 費        │       1,903,456│           5,682│       1,909,138┃
┠──────────┼──────────┼────────┼────────┼────────┨
┃ 9  消 防 費        │                    │       1,791,976│          52,934│       1,844,910┃
┃                    ├──────────┼────────┼────────┼────────┨
┃                    │ 1  消 防 費        │       1,791,976│          52,934│       1,844,910┃
┠──────────┼──────────┼────────┼────────┼────────┨
┃10  教 育 費        │                    │       4,691,841│        △14,479│       4,677,362┃
┃                    ├──────────┼────────┼────────┼────────┨
┃                    │ 1  教育総務費      │       1,391,849│           3,697│       1,395,546┃
┃                    ├──────────┼────────┼────────┼────────┨
┃                    │ 2  小学校費        │         474,019│        △21,122│         452,897┃
┃                    ├──────────┼────────┼────────┼────────┨
┃                    │ 3  中学校費        │         687,187│        △13,313│         673,874┃
┃                    ├──────────┼────────┼────────┼────────┨
┃                    │ 4  社会教育費      │         793,322│           2,273│         795,595┃
┃                    ├──────────┼────────┼────────┼────────┨
┃                    │ 5  保健体育費      │       1,345,464│          13,986│       1,359,450┃
┠──────────┼──────────┼────────┼────────┼────────┨
┃14  予 備 費        │                    │          60,000│              45│          60,045┃
┃                    ├──────────┼────────┼────────┼────────┨
┃                    │ 1  予 備 費        │          60,000│              45│          60,045┃
┠──────────┴──────────┼────────┼────────┼────────┨
┃    歳   出   合   計    │      39,640,900│         681,300│      40,322,200┃
┗━━━━━━━━━━━━━━━━━━━━━┷━━━━━━━━┷━━━━━━━━┷━━━━━━━━┛

                                                                                                    



１　変更 (単位：千円)

限度額 起債の方法

総務債 197,100 248,500

児童福祉債 559,800 562,500

水産業債 4,900 171,900

消防債 64,100 71,800

第２表　地 方 債 補 正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利　率 償還の方法 限度額 起債の方法 利　率 償還の方法
起債の目的

普　通
貸　借

5.0％以内
（ただし、
利率見直し
方式で借り
入れる政府
資金及び地
方公共団体
金融機構資
金につい
て、利率の
見直しを
行った後に
おいては、
当該見直し
後の利率）

政府資金及
び地方公共
団体金融機
構資金につ
いてはその
融資条件に
よる。
銀行その他
の場合はそ
の債権者と
協定する。
ただし、市
財政の都合
により据置
期間及び償
還期限を短
縮し、若し
くは繰上償
還又は低利
に借り換え
ることがで
きる。

変　更
しない

変　更
しない

変　更
しない



          

                   歳 入 歳 出 補 正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5  国庫支出金                │          4,125,598 │            239,620 │          4,365,218 ┃
┠───────────────┼──────────┼──────────┼──────────┨
┃16  県支出金                  │          2,286,572 │             81,721 │          2,368,293 ┃
┠───────────────┼──────────┼──────────┼──────────┨
┃20  繰 越 金                  │            629,534 │            231,259 │            860,793 ┃
┠───────────────┼──────────┼──────────┼──────────┨
┃21  諸 収 入                  │          1,058,116 │          △100,100 │            958,016 ┃
┠───────────────┼──────────┼──────────┼──────────┨
┃22  市    債                  │          4,233,100 │            228,800 │          4,461,9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39,640,900 │            681,300 │         40,322,200 ┃
┗━━━━━━━━━━━━━━━┷━━━━━━━━━━┷━━━━━━━━━━┷━━━━━━━━━━┛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                    ┃             補  正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
┃ 2  総 務 費                  │          3,866,071 │             95,014 │          3,961,085 ┃                    ┃                │            260 │         51,400 │         22,800 │               20,554   ┃
┠───────────────┼──────────┼──────────┼──────────┨                    ┠────────┼────────┼────────┼────────┼────────────┨
┃ 3  民 生 費                  │         11,767,874 │            250,289 │         12,018,163 ┃                    ┃        213,476 │                │          2,700 │       △14,127 │               48,240   ┃
┠───────────────┼──────────┼──────────┼──────────┨                    ┠────────┼────────┼────────┼────────┼────────────┨
┃ 4  衛 生 費                  │          3,489,085 │             30,214 │          3,519,299 ┃                    ┃                │                │                │                │               30,214   ┃
┠───────────────┼──────────┼──────────┼──────────┨                    ┠────────┼────────┼────────┼────────┼────────────┨
┃ 6  農林水産業費              │          2,384,470 │            261,601 │          2,646,071 ┃                    ┃                │         81,556 │        167,000 │                │               13,045   ┃
┠───────────────┼──────────┼──────────┼──────────┨                    ┠────────┼────────┼────────┼────────┼────────────┨
┃ 7  商 工 費                  │          1,903,456 │              5,682 │          1,909,138 ┃                    ┃                │                │                │                │                5,682   ┃
┠───────────────┼──────────┼──────────┼──────────┨                    ┠────────┼────────┼────────┼────────┼────────────┨
┃ 9  消 防 費                  │          1,791,976 │             52,934 │          1,844,910 ┃                    ┃                │                │          7,700 │                │               45,234   ┃
┠───────────────┼──────────┼──────────┼──────────┨                    ┠────────┼────────┼────────┼────────┼────────────┨
┃10  教 育 費                  │          4,691,841 │           △14,479 │          4,677,362 ┃                    ┃         26,144 │           △95 │                │      △108,773 │               68,245   ┃
┠───────────────┼──────────┼──────────┼──────────┨                    ┠────────┼────────┼────────┼────────┼────────────┨
┃14  予 備 費                  │             60,000 │                 45 │             60,045 ┃                    ┃                │                │                │                │                   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39,640,900 │            681,300 │         40,322,200 ┃                    ┃        239,620 │         81,721 │        228,800 │      △100,100 │              231,259   ┃
┗━━━━━━━━━━━━━━━┷━━━━━━━━━━┷━━━━━━━━━━┷━━━━━━━━━━┛                    ┗━━━━━━━━┷━━━━━━━━┷━━━━━━━━┷━━━━━━━━┷━━━━━━━━━━━━┛

                                                                                                                                                                                                                            



                                                                                                                                                                                                                            

  ２ 歳 入

     （款）  15  国庫支出金                                                                                                                                                                                                 
       （項）   2  国庫補助金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5│  │  │国庫支出金                    │      4,125,598 │        239,620 │      4,365,218 ┃                    ┃              │            │                                                                  ┃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1,392,651 │        239,620 │      1,632,271 ┃                    ┃              │            │                                                                  ┃
┃ │ ├─┼───────────────┼────────┼────────┼────────┨                    ┠───────┼──────┼─────────────────────────────────┨
┃  │  │ 1│総務費国庫補助金              │        341,078 │        240,046 │        581,124 ┃                    ┃ 1 総務管理費 │     240,046│ 1 物価高騰対応重点支援地方創生臨時交付金［財政課］       240,046 ┃
┃  │  │  │                              │                │                │                ┃                    ┃   補助金     │            │                                                                  ┃
┃ │ ├─┼───────────────┼────────┼────────┼────────┨                    ┠───────┼──────┼─────────────────────────────────┨
┃  │  │ 2│民生費国庫補助金              │        334,850 │          1,144 │        335,994 ┃                    ┃ 1 社会福祉費 │       1,144│ 1 生活困窮者就労準備支援事業費等補助金［福祉課］           1,144 ┃
┃  │  │  │                              │                │                │                ┃                    ┃   補助金     │            │                                                                  ┃
┃ │ ├─┼───────────────┼────────┼────────┼────────┨                    ┠───────┼──────┼─────────────────────────────────┨
┃  │  │ 7│教育費国庫補助金              │        160,766 │        △1,570 │        159,196 ┃                    ┃ 2 小学校費補 │     △1,085│ 1 特別支援教育就学奨励費補助金［学校教育課］             △1,085 ┃
┃  │  │  │                              │                │                │                ┃                    ┃   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中学校費補 │       △485│ 1 特別支援教育就学奨励費補助金［学校教育課］               △485 ┃
┃  │  │  │                              │                │                │                ┃                    ┃   助金       │            │                                                                  ┃
┠─┼─┼─┼───────────────┼────────┼────────┼────────┨                    ┠───────┼──────┼─────────────────────────────────┨
┃16│  │  │県支出金                      │      2,286,572 │         81,721 │      2,368,293 ┃                    ┃              │            │                                                                  ┃
┃ ├─┼─┼───────────────┼────────┼────────┼────────┨                    ┠───────┼──────┼─────────────────────────────────┨
┃  │ 2│  │県補助金                      │      1,053,123 │         81,461 │      1,134,584 ┃                    ┃              │            │                                                                  ┃
┃ │ ├─┼───────────────┼────────┼────────┼────────┨                    ┠───────┼──────┼─────────────────────────────────┨
┃  │  │ 4│農林水産業費県補助金          │        474,132 │         81,556 │        555,688 ┃                    ┃ 1 農業費補助 │      81,556│ 1 農林水産業総合振興事業費補助金［農林水産課］            81,556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7│教育費県補助金                │        148,412 │           △95 │        148,317 ┃                    ┃ 1 教育総務費 │        △95│ 1 被災児童生徒就学援助事業補助金［学校教育課］              △95 ┃
┃  │  │  │                              │                │                │                ┃                    ┃   補助金     │            │                                                                  ┃
┃ ├─┼─┼───────────────┼────────┼────────┼────────┨                    ┠───────┼──────┼─────────────────────────────────┨
┃  │ 3│  │委 託 金                      │        181,874 │            260 │        182,134 ┃                    ┃              │            │                                                                  ┃
┃ │ ├─┼───────────────┼────────┼────────┼────────┨                    ┠───────┼──────┼─────────────────────────────────┨
┃  │  │ 1│総務費委託金                  │        150,842 │            260 │        151,102 ┃                    ┃ 3 選挙費委託 │         260│ 1 参議院議員通常選挙費事務委託金［選挙管理委員会事務局］     260 ┃
┃  │  │  │                              │                │                │                ┃                    ┃   金         │            │                                                                  ┃
┠─┼─┼─┼───────────────┼────────┼────────┼────────┨                    ┠───────┼──────┼─────────────────────────────────┨
┃20│  │  │繰 越 金                      │        629,534 │        231,259 │        860,793 ┃                    ┃              │            │                                                                  ┃
┃ ├─┼─┼───────────────┼────────┼────────┼────────┨                    ┠───────┼──────┼─────────────────────────────────┨
┃  │ 1│  │繰 越 金                      │        629,534 │        231,259 │        860,793 ┃                    ┃              │            │                                                                  ┃
┃ │ ├─┼───────────────┼────────┼────────┼────────┨                    ┠───────┼──────┼─────────────────────────────────┨
┃  │  │ 1│繰 越 金                      │        629,534 │        231,259 │        860,793 ┃                    ┃ 1 繰  越  金 │     231,259│ 1 前年度繰越金［財政課］                                 231,259 ┃
┠─┼─┼─┼───────────────┼────────┼────────┼────────┨                    ┠───────┼──────┼─────────────────────────────────┨
┃21│  │  │諸 収 入                      │      1,058,116 │      △100,100 │        958,016 ┃                    ┃              │            │                                                                  ┃
┃ ├─┼─┼───────────────┼────────┼────────┼────────┨                    ┠───────┼──────┼─────────────────────────────────┨
┃  │ 6│  │雑    入                      │        329,934 │      △100,100 │        229,834 ┃                    ┃              │            │                                                                  ┃
┃ │ ├─┼───────────────┼────────┼────────┼────────┨                    ┠───────┼──────┼─────────────────────────────────┨
┃  │  │ 6│雑    入                      │        329,929 │      △100,100 │        229,829 ┃                    ┃ 1 総務雑入   │      22,800│ 1 コミュニティ助成自治総合センター交付金［市民課］（新規）       ┃
┃  │  │  │                              │                │                │                ┃                    ┃              │            │                                                           22,8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民生雑入   │    △14,127│ 1 保育園副食費［こども課］                              △14,127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教育雑入   │   △108,773│ 1 学校給食費［学校教育課］                             △108,773 ┃
┠─┼─┼─┼───────────────┼────────┼────────┼────────┨                    ┠───────┼──────┼─────────────────────────────────┨
┃22│  │  │市    債                      │      4,233,100 │        228,800 │      4,461,900 ┃                    ┃              │            │                                                                  ┃
┃ ├─┼─┼───────────────┼────────┼────────┼────────┨                    ┠───────┼──────┼─────────────────────────────────┨
┃  │ 1│  │市    債                      │      4,233,100 │        228,800 │      4,461,900 ┃                    ┃              │            │                                                                  ┃
┃ │ ├─┼───────────────┼────────┼────────┼────────┨                    ┠───────┼──────┼─────────────────────────────────┨
┃  │  │ 1│総 務 債                      │        197,100 │         51,400 │        248,500 ┃                    ┃ 1 総  務  債 │      51,400│ 1 普通財産整備事業債［財政課］（新規）                    51,400 ┃
┃ │ ├─┼───────────────┼────────┼────────┼────────┨                    ┠───────┼──────┼─────────────────────────────────┨
┃  │  │ 2│民 生 債                      │        599,000 │          2,700 │        601,700 ┃                    ┃ 2 児童福祉債 │       2,700│ 1 保育園施設整備事業債［財政課］                           2,700 ┃
┃ │ ├─┼───────────────┼────────┼────────┼────────┨                    ┠───────┼──────┼─────────────────────────────────┨
┃  │  │ 4│農林水産業債                  │        149,300 │        167,000 │        316,300 ┃                    ┃ 3 水産業債   │     167,000│ 1 水産業振興施設整備事業債［財政課］                     167,000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款）  22  市    債                                                                                                                                                                                                   
       （項）   1  市    債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7│消 防 債                      │         64,100 │          7,700 │         71,800 ┃                    ┃ 1 消  防  債 │       7,700│ 1 防災基盤整備事業債［財政課］                             7,7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３ 歳 出

     （款）   2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  │総 務 費      │   3,866,071│      95,014│   3,961,085│      74,460│      20,554┃                    ┃              │            │                                                                  ┃
┃ ├─┼─┼───────┼──────┼──────┼──────┼──────┼──────┨                    ┠───────┼──────┼─────────────────────────────────┨
┃  │ 1│  │総務管理費    │   3,236,281│      94,754│   3,331,035│      74,200│      20,554┃                    ┃              │            │                                                                  ┃
┃ │ ├─┼───────┼──────┼──────┼──────┼──────┼──────┨                    ┠───────┼──────┼─────────────────────────────────┨
┃  │  │ 1│一般管理費    │   1,117,751│      14,014│   1,131,765│            │      14,0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4,014│ 1 本庁舎管理経費［総務課］                                14,014 ┃
┃  │  │  │              │            │            │            │            │            ┃                    ┃              │            │    測量設計等委託料                                      (12,661)┃
┃  │  │  │              │            │            │            │            │            ┃                    ┃              │            │    伐採業務委託料                                         (1,353)┃
┃ │ ├─┼───────┼──────┼──────┼──────┼──────┼──────┨                    ┠───────┼──────┼─────────────────────────────────┨
┃  │  │ 5│財産管理費    │     182,670│      57,200│     239,870│地方債      │       5,800┃                    ┃              │            │                                                                  ┃
┃  │  │  │              │            │            │            │      51,400│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57,200│ 1 普通財産管理経費［財政課］                              57,200 ┃
┃  │  │  │              │            │            │            │            │            ┃                    ┃              │            │    工事請負費                                            (57,200)┃
┃ │ ├─┼───────┼──────┼──────┼──────┼──────┼──────┨                    ┠───────┼──────┼─────────────────────────────────┨
┃  │  │ 6│企 画 費      │     505,150│         740│     505,890│            │         7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 │         740│ 1 企画一般経費［企画戦略課］                                 740 ┃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共創おにぎり実行委員会負担金                             (740)┃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13│地域活性化    │     214,996│      22,800│     237,796│その他      │            ┃                    ┃              │            │                                                                  ┃
┃  │  │  │推進費        │            │            │            │      22,800│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 │      22,800│ 1 協働のまちづくり推進事業経費［市民課］                  22,800 ┃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コミュニティ助成補助金                                (22,800)┃
┃  │  │  │              │            │            │            │            │            ┃                    ┃   金         │            │                                                                  ┃
┃ ├─┼─┼───────┼──────┼──────┼──────┼──────┼──────┨                    ┠───────┼──────┼─────────────────────────────────┨
┃  │ 4│  │選 挙 費      │      59,134│         260│      59,394│         260│            ┃                    ┃              │            │                                                                  ┃
┃ │ ├─┼───────┼──────┼──────┼──────┼──────┼──────┨                    ┠───────┼──────┼─────────────────────────────────┨
┃  │  │ 3│参議院議員    │      39,500│         260│      39,760│県支出金    │            ┃                    ┃              │            │                                                                  ┃
┃  │  │  │通常選挙費    │            │            │            │         260│            ┃                    ┠───────┼──────┼─────────────────────────────────┨
┃  │  │  │              │            │            │            │            │            ┃                    ┃ 1 報      酬 │         260│ 1 参議院議員通常選挙経費［選挙管理委員会事務局］             260 ┃
┃  │  │  │              │            │            │            │            │            ┃                    ┃              │            │    開票管理者報酬                                             (2)┃
┃  │  │  │              │            │            │            │            │            ┃                    ┃              │            │    開票立会人報酬                                            (18)┃
┃  │  │  │              │            │            │            │            │            ┃                    ┃              │            │    期日前投票管理者報酬                                      (38)┃
┃  │  │  │              │            │            │            │            │            ┃                    ┃              │            │    期日前投票立会人報酬                                     (150)┃
┃  │  │  │              │            │            │            │            │            ┃                    ┃              │            │    投票管理者報酬                                            (19)┃
┃  │  │  │              │            │            │            │            │            ┃                    ┃              │            │    投票立会人報酬                                            (33)┃
┠─┼─┼─┼───────┼──────┼──────┼──────┼──────┼──────┨                    ┠───────┼──────┼─────────────────────────────────┨
┃ 3│  │  │民 生 費      │  11,767,874│     250,289│  12,018,163│     202,049│      48,240┃                    ┃              │            │                                                                  ┃
┃ ├─┼─┼───────┼──────┼──────┼──────┼──────┼──────┨                    ┠───────┼──────┼─────────────────────────────────┨
┃  │ 1│  │社会福祉費    │   6,052,190│     208,397│   6,260,587│     205,332│       3,065┃                    ┃              │            │                                                                  ┃
┃ │ ├─┼───────┼──────┼──────┼──────┼──────┼──────┨                    ┠───────┼──────┼─────────────────────────────────┨
┃  │  │ 1│社会福祉総    │   3,147,285│     205,332│   3,352,617│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務費          │            │            │            │     205,332│            ┃                    ┠───────┼──────┼─────────────────────────────────┨
┃  │  │  │              │            │            │            │            │            ┃                    ┃ 1 報      酬 │       1,650│ 1 定額減税補足給付金給付事業経費［税務課］（新規）       205,332 ┃
┃  │  │  │              │            │            │            │            │            ┃                    ┃              │            │    事務補助員報酬                                         (1,650)┃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051│    期末手当                                                 (186)┃
┃  │  │  │              │            │            │            │            │            ┃                    ┃              │            │    勤勉手当                                                 (139)┃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314│    時間外勤務手当                                           (726)┃
┃  │  │  │              │            │            │            │            │            ┃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121)┃
┃  │  │  │              │            │            │            │            │            ┃                    ┃ 8 旅      費 │         112│    社会保険料                                               (193)┃
┃  │  │  │              │            │            │            │            │            ┃                    ┃              │            │    費用弁償                                                 (112)┃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988│    消耗品費                                                 (150)┃
┃  │  │  │              │            │            │            │            │            ┃                    ┃              │            │    印刷製本費                                               (838)┃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3,199│    通信運搬費                                             (2,326)┃
┃  │  │  │              │            │            │            │            │            ┃                    ┃              │            │    振込手数料                                               (873)┃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518│    電算業務委託料                                         (1,518)┃
┗━┷━┷━┷━━━━━━━┷━━━━━━┷━━━━━━┷━━━━━━┷━━━━━━┷━━━━━━┛                    ┗━━━━━━━┷━━━━━━┷━━━━━━━━━━━━━━━━━━━━━━━━━━━━━━━━━┛
     （一般会計）                                                                                                                                                                                                           

                                                                                                                                                                                                                            



                                                                                                                                                                                                                            

            

     （款）   3  民 生 費                                                                                                                                                                                                   
       （項）   1  社会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 │     196,500│    定額減税補足給付金                                   (196,500)┃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4│老人福祉施    │     194,476│       3,065│     197,541│            │       3,065┃                    ┃              │            │                                                                  ┃
┃  │  │  │設費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3,065│ 1 老人福祉センターあかまつ荘経費［介護高齢課］               388 ┃
┃  │  │  │              │            │            │            │            │            ┃                    ┃              │            │    指定管理料                                               (3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ふれあい羽衣経費［介護高齢課］                             523 ┃
┃  │  │  │              │            │            │            │            │            ┃                    ┃              │            │    指定管理料                                               (5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老人ホーム運営経費［介護高齢課］                         1,823 ┃
┃  │  │  │              │            │            │            │            │            ┃                    ┃              │            │    指定管理料                                             (1,8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老人介護施設経費［介護高齢課］                             331 ┃
┃  │  │  │              │            │            │            │            │            ┃                    ┃              │            │    指定管理料                                               (331)┃
┃ ├─┼─┼───────┼──────┼──────┼──────┼──────┼──────┨                    ┠───────┼──────┼─────────────────────────────────┨
┃  │ 2│  │児童福祉費    │   4,806,819│      39,604│   4,846,423│     △4,427│      44,031┃                    ┃              │            │                                                                  ┃
┃ │ ├─┼───────┼──────┼──────┼──────┼──────┼──────┨                    ┠───────┼──────┼─────────────────────────────────┨
┃  │  │ 3│児童措置費    │   3,969,142│      38,723│   4,007,865│国庫支出金  │      43,150┃                    ┃              │            │                                                                  ┃
┃  │  │  │              │            │            │            │       7,000│            ┃                    ┠───────┼──────┼─────────────────────────────────┨
┃  │  │  │              │            │            │            │地方債      │            ┃                    ┃10 需  用  費 │       4,896│ 1 保育園運営経費［こども課］                              21,050 ┃
┃  │  │  │              │            │            │            │       2,700│            ┃                    ┃              │            │    消耗品費                                               (2,600)┃
┃  │  │  │              │            │            │            │その他      │            ┃                    ┃11 役  務  費 │         215│    賄材料費                                               (2,296)┃
┃  │  │  │              │            │            │            │    △14,127│            ┃                    ┃              │            │    炊飯特別加工手数料                                        (30)┃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4,124│    指定管理料                                             (3,002)┃
┃  │  │  │              │            │            │            │            │            ┃                    ┃              │            │    保育園米飯調理業務委託料                               (1,122)┃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3,600│    工事請負費                                             (3,600)┃
┃  │  │  │              │            │            │            │            │            ┃                    ┃              │            │    機械器具購入費                                         (8,400)┃
┃  │  │  │              │            │            │            │            │            ┃                    ┃17 備品購入費 │       8,400│                                                                  ┃
┃  │  │  │              │            │            │            │            │            ┃                    ┃              │            │ 2 認定こども園運営事業経費［こども課］                       275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 │      17,488│    保育園等主食費支援金                                     (275)┃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
┃  │  │  │              │            │            │            │            │            ┃                    ┃   金         │            │ 3 私立幼稚園運営経費［こども課］                             203 ┃
┃  │  │  │              │            │            │            │            │            ┃                    ┃              │            │    保育園等主食費支援金                                     (2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物価高騰対応重点支援事業経費［こども課］                17,195 ┃
┃  │  │  │              │            │            │            │            │            ┃                    ┃              │            │    振込手数料                                               (185)┃
┃  │  │  │              │            │            │            │            │            ┃                    ┃              │            │    保育園等副食費緊急支援金                              (17,010)┃
┃ │ ├─┼───────┼──────┼──────┼──────┼──────┼──────┨                    ┠───────┼──────┼─────────────────────────────────┨
┃  │  │ 4│学童保育費    │     197,866│         881│     198,747│            │         88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881│ 1 学童保育経費［こども課］                                   881 ┃
┃  │  │  │              │            │            │            │            │            ┃                    ┃              │            │    指定管理料                                               (881)┃
┃ ├─┼─┼───────┼──────┼──────┼──────┼──────┼──────┨                    ┠───────┼──────┼─────────────────────────────────┨
┃  │ 3│  │生活保護費    │     908,864│       2,288│     911,152│       1,144│       1,144┃                    ┃              │            │                                                                  ┃
┃ │ ├─┼───────┼──────┼──────┼──────┼──────┼──────┨                    ┠───────┼──────┼─────────────────────────────────┨
┃  │  │ 1│生活保護総    │      66,053│       2,288│      68,341│国庫支出金  │       1,144┃                    ┃              │            │                                                                  ┃
┃  │  │  │務費          │            │            │            │       1,144│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2,288│ 1 生活保護経費［福祉課］                                   2,288 ┃
┃  │  │  │              │            │            │            │            │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2,288)┃
┠─┼─┼─┼───────┼──────┼──────┼──────┼──────┼──────┨                    ┠───────┼──────┼─────────────────────────────────┨
┃ 4│  │  │衛 生 費      │   3,489,085│      30,214│   3,519,299│            │      30,214┃                    ┃              │            │                                                                  ┃
┃ ├─┼─┼───────┼──────┼──────┼──────┼──────┼──────┨                    ┠───────┼──────┼─────────────────────────────────┨
┃  │ 1│  │保健衛生費    │   1,589,769│      21,756│   1,611,525│            │      21,7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款）   4  衛 生 費                                                                                                                                                                                                   
       （項）   1  保健衛生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1│保健衛生総    │     572,617│      20,660│     593,277│            │      20,660┃                    ┃              │            │                                                                  ┃
┃  │  │  │務費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 │      20,660│ 1 保健衛生総務経費［保健医療課］                          20,660 ┃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公的病院等運営費補助金                                (20,660)┃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4│火葬場運営    │      32,272│       1,096│      33,368│            │       1,096┃                    ┃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096│ 1 火葬場運営経費［環境課］                                 1,096 ┃
┃  │  │  │              │            │            │            │            │            ┃                    ┃              │            │    指定管理料                                             (1,096)┃
┃ ├─┼─┼───────┼──────┼──────┼──────┼──────┼──────┨                    ┠───────┼──────┼─────────────────────────────────┨
┃  │ 2│  │清 掃 費      │   1,899,316│       8,458│   1,907,774│            │       8,458┃                    ┃              │            │                                                                  ┃
┃ │ ├─┼───────┼──────┼──────┼──────┼──────┼──────┨                    ┠───────┼──────┼─────────────────────────────────┨
┃  │  │ 3│し尿処理費    │     269,407│       8,458│     277,865│            │       8,4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8,458│ 1 し尿処理施設管理運営経費［環境課］                       8,458 ┃
┃  │  │  │              │            │            │            │            │            ┃                    ┃              │            │    指定管理料                                             (8,458)┃
┠─┼─┼─┼───────┼──────┼──────┼──────┼──────┼──────┨                    ┠───────┼──────┼─────────────────────────────────┨
┃ 6│  │  │農林水産業    │   2,384,470│     261,601│   2,646,071│     248,556│      13,045┃                    ┃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1│  │農 業 費      │   1,307,154│      82,601│   1,389,755│      81,556│       1,045┃                    ┃              │            │                                                                  ┃
┃ │ ├─┼───────┼──────┼──────┼──────┼──────┼──────┨                    ┠───────┼──────┼─────────────────────────────────┨
┃  │  │ 3│農業振興費    │     248,009│      81,556│     329,565│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      81,556│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 │      81,556│ 1 農業振興経費［農林水産課］                              81,556 ┃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農林水産業総合振興事業費補助金                        (81,556)┃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6│農山村振興    │      74,231│       1,045│      75,276│            │       1,045┃                    ┃              │            │                                                                  ┃
┃  │  │  │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451│ 1 農村公園等経費［農林水産課］                               538 ┃
┃  │  │  │              │            │            │            │            │            ┃                    ┃              │            │    修繕料                                                   (451)┃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594│    指定管理料                                                (8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交流の館「八幡」経費［観光課］                             507 ┃
┃  │  │  │              │            │            │            │            │            ┃                    ┃              │            │    指定管理料                                               (507)┃
┃ ├─┼─┼───────┼──────┼──────┼──────┼──────┼──────┨                    ┠───────┼──────┼─────────────────────────────────┨
┃  │ 3│  │水産業費      │     108,230│     179,000│     287,230│     167,000│      12,000┃                    ┃              │            │                                                                  ┃
┃ │ ├─┼───────┼──────┼──────┼──────┼──────┼──────┨                    ┠───────┼──────┼─────────────────────────────────┨
┃  │  │ 2│水産業振興    │      79,873│     179,000│     258,873│地方債      │      12,000┃                    ┃              │            │                                                                  ┃
┃  │  │  │費            │            │            │            │     167,000│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167,000│ 1 三面川河口漁業施設経費［農林水産課］                   167,000 ┃
┃  │  │  │              │            │            │            │            │            ┃                    ┃              │            │    工事請負費                                           (167,000)┃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 │      12,000│                                                                  ┃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2 放流・資源確保事業経費［農林水産課］                    12,000 ┃
┃  │  │  │              │            │            │            │            │            ┃                    ┃   金         │            │    鮭採捕施設改良事業補助金                              (12,000)┃
┠─┼─┼─┼───────┼──────┼──────┼──────┼──────┼──────┨                    ┠───────┼──────┼─────────────────────────────────┨
┃ 7│  │  │商 工 費      │   1,903,456│       5,682│   1,909,138│            │       5,682┃                    ┃              │            │                                                                  ┃
┃ ├─┼─┼───────┼──────┼──────┼──────┼──────┼──────┨                    ┠───────┼──────┼─────────────────────────────────┨
┃  │ 1│  │商 工 費      │   1,903,456│       5,682│   1,909,138│            │       5,682┃                    ┃              │            │                                                                  ┃
┃ │ ├─┼───────┼──────┼──────┼──────┼──────┼──────┨                    ┠───────┼──────┼─────────────────────────────────┨
┃  │  │ 7│観光施設管    │     545,450│       5,682│     551,132│            │       5,682┃                    ┃              │            │                                                                  ┃
┃  │  │  │理費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5,682│ 1 観光諸施設経費［観光課］                                   999 ┃
┃  │  │  │              │            │            │            │            │            ┃                    ┃              │            │    二子島森林公園施設指定管理料                             (292)┃
┃  │  │  │              │            │            │            │            │            ┃                    ┃              │            │    村上駅前観光案内所指定管理料                             (548)┃
┃  │  │  │              │            │            │            │            │            ┃                    ┃              │            │    町屋造観光案内所指定管理料                               (159)┃
┗━┷━┷━┷━━━━━━━┷━━━━━━┷━━━━━━┷━━━━━━┷━━━━━━┷━━━━━━┛                    ┗━━━━━━━┷━━━━━━┷━━━━━━━━━━━━━━━━━━━━━━━━━━━━━━━━━┛
     （一般会計）                                                                                                                                                                                                           

                                                                                                                                                                                                                            



                                                                                                                                                                                                                            

            

     （款）   7  商 工 費                                                                                                                                                                                                   
       （項）   1  商 工 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            │ 2 あらかわゴルフ場経費［観光課］                           2,142 ┃
┃  │  │  │              │            │            │            │            │            ┃                    ┃              │            │    指定管理料                                             (2,1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みどりの里経費［観光課］                                 2,541 ┃
┃  │  │  │              │            │            │            │            │            ┃                    ┃              │            │    指定管理料                                             (2,541)┃
┠─┼─┼─┼───────┼──────┼──────┼──────┼──────┼──────┨                    ┠───────┼──────┼─────────────────────────────────┨
┃ 9│  │  │消 防 費      │   1,791,976│      52,934│   1,844,910│       7,700│      45,234┃                    ┃              │            │                                                                  ┃
┃ ├─┼─┼───────┼──────┼──────┼──────┼──────┼──────┨                    ┠───────┼──────┼─────────────────────────────────┨
┃  │ 1│  │消 防 費      │   1,791,976│      52,934│   1,844,910│       7,700│      45,234┃                    ┃              │            │                                                                  ┃
┃ │ ├─┼───────┼──────┼──────┼──────┼──────┼──────┨                    ┠───────┼──────┼─────────────────────────────────┨
┃  │  │ 3│消防施設費    │     113,219│      41,000│     154,219│            │      4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 │      41,000│ 1 非常備消防施設経費［消防本部総務課］                    41,000 ┃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消火栓工事負担金                                      (41,000)┃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5│災害対策費    │     176,016│      11,934│     187,950│地方債      │       4,234┃                    ┃              │            │                                                                  ┃
┃  │  │  │              │            │            │            │       7,700│            ┃                    ┠───────┼──────┼─────────────────────────────────┨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700│ 1 防災対策一般経費［総務課］                               2,334 ┃
┃  │  │  │              │            │            │            │            │            ┃                    ┃              │            │    修繕料                                                   (700)┃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10,164│    工事請負費                                               (564)┃
┃  │  │  │              │            │            │            │            │            ┃                    ┃              │            │    除排雪自主活動補助事業補助金                           (1,070)┃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 │       1,070│                                                                  ┃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2 防災行政無線管理経費［総務課］                           9,600 ┃
┃  │  │  │              │            │            │            │            │            ┃                    ┃   金         │            │    工事請負費                                             (9,600)┃
┠─┼─┼─┼───────┼──────┼──────┼──────┼──────┼──────┨                    ┠───────┼──────┼─────────────────────────────────┨
┃10│  │  │教 育 費      │   4,691,841│    △14,479│   4,677,362│    △82,724│      68,245┃                    ┃              │            │                                                                  ┃
┃ ├─┼─┼───────┼──────┼──────┼──────┼──────┼──────┨                    ┠───────┼──────┼─────────────────────────────────┨
┃  │ 1│  │教育総務費    │   1,391,849│       3,697│   1,395,546│        △95│       3,792┃                    ┃              │            │                                                                  ┃
┃ │ ├─┼───────┼──────┼──────┼──────┼──────┼──────┨                    ┠───────┼──────┼─────────────────────────────────┨
┃  │  │ 3│教育振興費    │     624,199│       3,697│     627,896│県支出金    │       3,792┃                    ┃              │            │                                                                  ┃
┃  │  │  │              │            │            │            │        △95│            ┃                    ┠───────┼──────┼─────────────────────────────────┨
┃  │  │  │              │            │            │            │            │            ┃                    ┃ 1 報      酬 │       1,390│ 1 教育支援センター経費［学校教育課］                       2,407 ┃
┃  │  │  │              │            │            │            │            │            ┃                    ┃              │            │    指導員報酬                                             (1,390)┃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209│    期末手当                                                 (120)┃
┃  │  │  │              │            │            │            │            │            ┃                    ┃              │            │    勤勉手当                                                  (89)┃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244│    共済組合負担金                                            (94)┃
┃  │  │  │              │            │            │            │            │            ┃                    ┃              │            │    社会保険料                                               (150)┃
┃  │  │  │              │            │            │            │            │            ┃                    ┃ 8 旅      費 │       1,435│    費用弁償                                                  (50)┃
┃  │  │  │              │            │            │            │            │            ┃                    ┃              │            │    消耗品費                                                  (44)┃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44│    通信運搬費                                                (97)┃
┃  │  │  │              │            │            │            │            │            ┃                    ┃              │            │    庁用器具購入費                                           (373)┃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97│                                                                  ┃
┃  │  │  │              │            │            │            │            │            ┃                    ┃              │            │ 2 教育振興経費［学校教育課］                               1,385 ┃
┃  │  │  │              │            │            │            │            │            ┃                    ┃17 備品購入費 │         373│    普通旅費                                               (1,38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扶  助  費 │        △95│ 3 震災児童生徒就学援助事業経費［学校教育課］                △95 ┃
┃  │  │  │              │            │            │            │            │            ┃                    ┃              │            │    震災児童生徒就学援助費                                  (△95)┃
┃ ├─┼─┼───────┼──────┼──────┼──────┼──────┼──────┨                    ┠───────┼──────┼─────────────────────────────────┨
┃  │ 2│  │小学校費      │     474,019│    △21,122│     452,897│     △1,085│    △20,037┃                    ┃              │            │                                                                  ┃
┃ │ ├─┼───────┼──────┼──────┼──────┼──────┼──────┨                    ┠───────┼──────┼─────────────────────────────────┨
┃  │  │ 2│教育振興費    │     167,111│    △21,122│     145,989│国庫支出金  │    △20,037┃                    ┃              │            │                                                                  ┃
┃  │  │  │              │            │            │            │     △1,085│            ┃                    ┠───────┼──────┼─────────────────────────────────┨
┃  │  │  │              │            │            │            │            │            ┃                    ┃19 扶  助  費 │    △21,122│ 1 小学校就学援助経費［学校教育課］                      △21,122 ┃
┃  │  │  │              │            │            │            │            │            ┃                    ┃              │            │    要・準要保護児童就学援助費                          (△18,951)┃
┃  │  │  │              │            │            │            │            │            ┃                    ┃              │            │    特別支援教育就学奨励費                               (△2,171)┃
┃ ├─┼─┼───────┼──────┼──────┼──────┼──────┼──────┨                    ┠───────┼──────┼─────────────────────────────────┨
┃  │ 3│  │中学校費      │     687,187│    △13,313│     673,874│       △485│    △12,828┃                    ┃              │            │                                                                  ┃
┗━┷━┷━┷━━━━━━━┷━━━━━━┷━━━━━━┷━━━━━━┷━━━━━━┷━━━━━━┛                    ┗━━━━━━━┷━━━━━━┷━━━━━━━━━━━━━━━━━━━━━━━━━━━━━━━━━┛
     （一般会計）                                                                                                                                                                                                           

                                                                                                                                                                                                                            



                                                                                                                                                                                                                            

            

     （款）  10  教 育 費                                                                                                                                                                                                   
       （項）   3  中学校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2│教育振興費    │      80,733│    △13,313│      67,420│国庫支出金  │    △12,828┃                    ┃              │            │                                                                  ┃
┃  │  │  │              │            │            │            │       △485│            ┃                    ┠───────┼──────┼─────────────────────────────────┨
┃  │  │  │              │            │            │            │            │            ┃                    ┃19 扶  助  費 │    △13,313│ 1 中学校就学援助経費［学校教育課］                      △13,313 ┃
┃  │  │  │              │            │            │            │            │            ┃                    ┃              │            │    要・準要保護生徒就学援助費                          (△12,340)┃
┃  │  │  │              │            │            │            │            │            ┃                    ┃              │            │    特別支援教育就学奨励費                                 (△973)┃
┃ ├─┼─┼───────┼──────┼──────┼──────┼──────┼──────┨                    ┠───────┼──────┼─────────────────────────────────┨
┃  │ 4│  │社会教育費    │     793,322│       2,273│     795,595│            │       2,273┃                    ┃              │            │                                                                  ┃
┃ │ ├─┼───────┼──────┼──────┼──────┼──────┼──────┨                    ┠───────┼──────┼─────────────────────────────────┨
┃  │  │ 5│文化財保護    │     165,756│       2,273│     168,029│            │       2,273┃                    ┃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421│ 1 無形民俗文化財調査経費［生涯学習課］                     2,273 ┃
┃  │  │  │              │            │            │            │            │            ┃                    ┃              │            │    交通警備委託料                                         (1,421)┃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852│    仮設トイレ借上料                                         (852)┃
┃  │  │  │              │            │            │            │            │            ┃                    ┃   賃借料     │            │                                                                  ┃
┃ ├─┼─┼───────┼──────┼──────┼──────┼──────┼──────┨                    ┠───────┼──────┼─────────────────────────────────┨
┃  │ 5│  │保健体育費    │   1,345,464│      13,986│   1,359,450│    △81,059│      95,045┃                    ┃              │            │                                                                  ┃
┃ │ ├─┼───────┼──────┼──────┼──────┼──────┼──────┨                    ┠───────┼──────┼─────────────────────────────────┨
┃  │  │ 2│保健体育施    │     656,567│       4,381│     660,948│            │       4,381┃                    ┃              │            │                                                                  ┃
┃  │  │  │設費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4,381│ 1 体育施設経費［生涯学習課］                               4,381 ┃
┃  │  │  │              │            │            │            │            │            ┃                    ┃              │            │    指定管理料                                             (4,381)┃
┃ │ ├─┼───────┼──────┼──────┼──────┼──────┼──────┨                    ┠───────┼──────┼─────────────────────────────────┨
┃  │  │ 3│学校給食費    │     574,261│       9,605│     583,866│国庫支出金  │      90,664┃                    ┃              │            │                                                                  ┃
┃  │  │  │              │            │            │            │      27,714│            ┃                    ┠───────┼──────┼─────────────────────────────────┨
┃  │  │  │              │            │            │            │その他      │            ┃                    ┃11 役  務  費 │         102│ 1 物価高騰対応重点支援事業経費［学校教育課］               9,605 ┃
┃  │  │  │              │            │            │            │   △108,773│            ┃                    ┃              │            │    通信運搬費                                                (48)┃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 │       9,503│    振込手数料                                                (54)┃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学校給食費緊急支援金                                   (9,503)┃
┃  │  │  │              │            │            │            │            │            ┃                    ┃   金         │            │                                                                  ┃
┠─┼─┼─┼───────┼──────┼──────┼──────┼──────┼──────┨                    ┠───────┼──────┼─────────────────────────────────┨
┃14│  │  │予 備 費      │      60,000│          45│      60,045│            │          45┃                    ┃              │            │                                                                  ┃
┃ ├─┼─┼───────┼──────┼──────┼──────┼──────┼──────┨                    ┠───────┼──────┼─────────────────────────────────┨
┃  │ 1│  │予 備 費      │      60,000│          45│      60,045│            │          45┃                    ┃              │            │                                                                  ┃
┃ │ ├─┼───────┼──────┼──────┼──────┼──────┼──────┨                    ┠───────┼──────┼─────────────────────────────────┨
┃  │  │ 1│予 備 費      │      60,000│          45│      60,045│            │          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予  備  費 │          45│ 1 予備費［財政課］                                            45 ┃
┃  │  │  │              │            │            │            │            │            ┃                    ┃              │            │    予備費                                                    (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 )

( )

( )

( )

( )

( )

給　与　費　明　細　書

１　特　別　職

7,894
3.45

23,192
3.45

7,894
3.45

23,192
3.45

0
0.00

0
0.00

区　　分
職員数

(人)

給　　　与　　　費

共済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備考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年間支給率
(月分)

寒冷地
手　当
(千円)

その他
手　当
(千円)

計

(千円)

長　　等 3 23,873 7,592 39,359 6,181 45,540

議　　員 20 70,145 93,337 18,983 112,320

その他の
特 別 職

3,467 169,135 169,135 811 169,946

計 3,490 239,280 23,873 31,086 7,592 301,831 25,975 327,806

長　　等 3 23,873 7,592 39,359 6,181 45,540

議　　員 20 70,145 93,337 18,983 112,320

その他の
特 別 職

3,467 168,875 168,875 811 169,686

計 3,490 239,020 23,873 31,086 7,592 301,571 25,975 327,546

長　　等 0 0 0 0 0 0

議　　員 0 0 0 0 0

その他の
特 別 職

0 260 260 0 260

計 0 260 0 0 0 260 0 260

補　

正　

後

補　

正　

前

比　

較



( )

( )

( )

※（　）内は、再任用短時間勤務職員及びパートタイム会計年度任用職員（外書き）

２　一　般　職

(１)総　　括

報酬 給料 職員手当 計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832
696

829
696

3
0

扶 養 手 当 管 理 職 手 当 期 末 手 当 勤 勉 手 当 児 童 手 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補 正 後 90,084 59,657 703,399 567,339 73,505

補 正 前 90,084 59,657 703,093 567,111 73,505

比　　較 0 0 306 228 0

寒 冷 地 手 当 通 勤 手 当 時間外勤務手当 住 居 手 当 地 域 手 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補 正 後 1,029 50,335 143,705 33,665 124

補 正 前 1,029 50,335 142,979 33,665 124

比　　較 0 0 726 0 0

単 身 赴 任 手 当 特 殊 勤 務 手 当
管 理 職 員 特 別
勤 務 手 当

退職手当負担金 災 害 派 遣 手 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補 正 後 360 134 1,670 511,362 0

補 正 前 360 134 1,670 511,362 0

比　　較 0 0 0 0 0

区　　分
職 員 数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合　　計
　　(人) 　　　(千円) 　　　　(千円)

補　　正　　後 1,058,327 2,738,113 2,236,368 6,032,808 1,009,985 7,042,793

補　　正　　前 1,055,287 2,738,113 2,235,108 6,028,508 1,009,427 7,037,935

比　　　　　較 3,040 0 1,260 4,300 558 4,858

区　分

区　分

区　分

職
 
員
 
手
 
当
 
の
 
内
 
訳



(２)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増減額の明細

増 減 額 増 減 事 由 別 内 訳
　　(千円) 　　　　　　　　　　(千円)

異動に伴う増 0 昇格に伴う増 0 異動増 0 人

異動に伴う減 0 その他の増減 0 異動減 0 人

採用に伴う増 0 採用者 0 人

退職に伴う減 0 退職者 0 人

給与改定に伴う増 0

異動に伴う増 0

異動に伴う減 0

採用に伴う増 0

退職に伴う減 0

昇給に伴う増 0

昇格に伴う増 0

その他の増減 1,260

区分 説　　　　　　　　明 備　　考

給与改定に伴う
増減分

0

昇給に伴う増加分 0

その他の増減分 0

制度改正に伴う
増減分

0

給　
　
　
　
　

料

0

職　

員　

手　

当

1,260

その他の増減分 1,260



(単位：千円)

当該年度中 当該年度中元

起債見込額 金償還見込額

１ 普　通　債 18,817,955 19,838,604 4,135,700 2,244,020 21,730,284

(1)総　　務 975,399 926,735 248,500 125,189 1,050,046

(2)民　　生 498,710 616,356 601,700 71,120 1,146,936

(3)衛　　生 4,072,941 3,816,088 93,900 414,999 3,494,989

(4)農林水産 1,406,523 1,534,936 316,300 137,257 1,713,979

(5)商　　工 430,545 627,802 342,500 43,270 927,032

(6)土　　木 2,974,750 3,746,846 1,483,900 293,286 4,937,460

(7)消　　防 1,725,893 2,144,868 71,800 264,747 1,951,921

(8)教　　育 6,733,194 6,424,973 977,100 894,152 6,507,921

２ 災害復旧債 3,143,189 4,072,706 326,200 78,971 4,319,935

(1)農林水産 1,703,038 2,180,326 177,700 55,454 2,302,572

(2)土　　木 1,003,968 1,229,481 135,800 3,596 1,361,685

(3)教　　育 60,900 60,900 0 0 60,900

(4)そ の 他 375,283 601,999 12,700 19,921 594,778

３ そ の 他 10,501,844 9,419,632 0 1,073,515 8,346,117

(1)減収補てん債 67,877 62,813 0 4,609 58,204

(2)減税補てん債 18,795 8,682 0 6,260 2,422

(3)臨時財政対策債 10,412,119 9,346,688 0 1,061,760 8,284,928

(4)そ の 他 3,053 1,449 0 886 563

32,462,988 33,330,942 4,461,900 3,396,506 34,396,336

「前年度末現在高見込額」には、前年度から当該年度への繰越事業に係る地方債を含む。

地方債の前前年度末における現在高並びに前年度末及び

当該年度末における現在高の見 込額 に関 する調 書

当該年度中増減見込額

合　　　　計

区　分
前 前 年 度 末
現 在 高

前 年 度 末
現在高見込額

当 該 年 度 末
現在高見込額


